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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规定 

 

（200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 

2022 年 5 月 13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修订， 

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） 

 

1 总则 

1.1 目的 

进一步规范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的关联交易管理，

确保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、决策程序合规、信息披露规范，保障公

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1.2 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以及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、

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董事会议事规

则》）、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及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规

定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及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规定》）、《中国建

筑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、制度管理与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体系管

理办法（2021 版）》等。 

1.3 适用范围 

1.3.1 公司、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，均应按本

规定进行审议、披露和管理，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上交所）

《上市规则》可以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除外。 

1.3.2 公司与本规定第 2.1.2.5 条、2.1.2.6 条所列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执行

公司其他相关规定。 

1.4 主要应对的风险及合规管理要求 

避免因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明确、定价不公允，审批程序不合规、不




